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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112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費用 

之地區預算分配方式(修正如劃線處) 

1.地區預算： 

(1)地區範圍：以中央健康保險署六分區業務組所轄範圍區

分為六個地區。 

(2)分配方式： 

○1一般服務費用(不含 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

留款額度 22.8 百萬元)2.22%歸東區，97.78%歸其他五

分區。 

○2自五分區(不含東區)一般服務費用移撥 30 百萬元，作

為風險調整移撥款，用於逐季撥補五分區(不含東區)浮

動點值低於 0.75元之分區，其浮動點值補至 0.75元(預

算上限 30百萬元)；經費若有剩餘，則餘額於第四季回

歸一般服務預算分配。 

○3五分區(不含東區)預算扣除上開移撥費用後，一般服務

費用依下列參數占率分配： 

A.各分區實際收入預算占率：66%。 

B.各分區戶籍人口數占率：14%。 

C.各分區每人於各分區就醫次數之權值占率：10%。 

D.各分區人數利用率成長率與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

差：4%。 

E.各分區各鄉鎮市區每萬人口中醫師數占率：5%。 

F.偏鄉人口預算分配調升機制：1%。若有餘款則依「各

分區實際收入預算占率」分配。 

(3)所涉執行面及計算(含風險調整移撥款)等相關細節，授權

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議定之，其

中風險調整移撥款執行方式請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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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，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。

如仍有部分服務需採點值保障，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

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議定後，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

後執行。前述提報內容須包含點值保障項目、保障點值理

由及其對總額預算之影響等。 
 


